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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) 

防疫期間各項集會與集體活動處理程序及注意事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依據 110 年 10 月 25 日防疫小組 110 學年第 5 次會議決議 

 

壹、 本校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，已成立防疫小組，由校長擔任召集人，並於 109

年 1 月 31 日召開防疫小組第 1 次會議，決議通過本校防疫應變計畫。 

 

貳、 自即日起至防疫計畫結束止，所有防疫期間各項集會與集體活動(包括班級學生活動

及社團活動)，皆必須依照防疫應變計畫共同進行防疫工作。 

 

參、 依照 110 年 8 月 25 日防疫小組 110 學年第 2 次會議決議，防疫期間各項集會與集體

活動(包括班級學生活動及社團活動)，應遵守下列原則： 

 

一、活動辦理前須將以下標準用語納入相關計畫與文案。 

（一）具疾病管制署規定須居家檢疫、居家隔離和自主健康管理身分者，切勿參加

活動。 

（二）參加活動所有人員到校或校外活動場地前請先量測體溫，並全程配戴口罩，

活動期間禁止飲食。 

（三）有發燒（體溫超過 37.5 度）及咳嗽、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者，請勿參加活

動。 

（四）集會活動人數上限室內 80 人，或室內超過 80 人，但容留人數應符合室內

空間至少 1.5 米/人(2.25 平方米/ 人)、室外 300 人。 

（五）室內活動採固定人員與固定座位方式規劃。 

（六）活動僅限校內同學參加，禁止跨校活動。 

二、活動辦理當日須確實辦理以下事項。 

（一）將量測體溫結果造冊並妥善保管，內容須包括日期、單位、姓名、電話、體

溫。 

（二）未發燒且無任何呼吸道症狀者，始得進入本校或活動場地參與活動。 

（三）加強勤洗手，保持個人衛生習慣，保持社交距離並注意活動場所空氣流通。 

三、活動辦理結束，主辦方須以漂白水進行場地消毒，範圍包括門把、桌面、電燈開

關等公共空間。 

 

肆、 若遇活動主辦者、相關幹部或參與者因健康、旅遊史或接觸史等因素無法參加活動，

請研議代理方案或暫停、取消活動，切勿要求相關人員配合參與。 

 

伍、 防疫工作、您我有責，請共同為防疫工作努力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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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活動名稱)校外人士(含家長、校友)參與者名冊 

活動日期：    /    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活動結束請交回主辦單位存查 

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蓋職章) 

備註：  

1. 為維持國內疫情之穩定控制，本場所配合政府「COVID19（武漢肺炎）」防疫新生活運動，採行實名制措施。

依據「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」代號012公共衛生或傳染病防治之特定目的，蒐集以

上個人資料，且不得為目的外利用。所蒐集之資料僅保存 28 日，屆期銷毀。感謝您的配合。  

2. 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及方式：為防堵疫情而有必要時，得提供衛生主管機關依傳染病防治法等規定進行疫情調

查及聯繫使用。   

3. 當事人就其個人資料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向北一女中行使權利，包括查詢或請求閱覽、請求製給複製

本、請求補充或更正、請求停止處理或利用、請求刪除等。相關權利行使方式：本人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向北

一女中活動主辦單位申辦。  

4. 當事人如無法配合本實名制作業，將無法進入參與活動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10.8.27版)  

 

序 姓名 手機 配戴口罩 

過去14天是否發燒、

咳嗽或呼吸急促症狀?  

過去14天是否有

出國？  

是  否  是(國家)  否  

例  王小美  0912123123     √  √加拿大   

1        

2   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   

4              

5              

6        

7        

8        

9        

10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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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活動名稱)校內師生健康管理表 

活動日期：    /   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活動結束請交回主辦單位存查 

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蓋職章) 

備註：  

1. 為維持國內疫情之穩定控制，本場所配合政府「COVID19（武漢肺炎）」防疫新生活運動，採行實名制措施。

依據「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」代號012公共衛生或傳染病防治之特定目的，蒐集以

上個人資料，且不得為目的外利用。所蒐集之資料僅保存 28 日，屆期銷毀。感謝您的配合。  

2. 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及方式：為防堵疫情而有必要時，得提供衛生主管機關依傳染病防治法等規定進行疫情調

查及聯繫使用。   

3. 當事人就其個人資料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向北一女中行使權利，包括查詢或請求閱覽、請求製給複製

本、請求補充或更正、請求停止處理或利用、請求刪除等。相關權利行使方式：本人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向北

一女中活動主辦單位申辦。  

4. 當事人如無法配合本實名制作業，將無法進入參與活動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10.8.27版)  

 

序 單位或班級 姓名 配戴口罩 

過去14天是否發燒、

咳嗽或呼吸急促症狀?  

是  否  

範例  教務處 王小美  √   √  

1      

2  
     

3         

4         

5         

6      

7      

8      

9      

10      


